机械系关于研究生毕业课程学分审核有关事项
因5月6日新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学位模块启动。学位模块课程学分审核环节启用新的审核流程。
网址：（新系统     培养     我的课程）
https://sso.hejinyun.com/cas/login?service=http%3A%2F%2Fgrs.zju.edu.cn%2Fallogene%2Fpage%2Fhome.htm 
学分环节审核有关流程如下：
1、新系统以个人学习计划审核环节替代老系统毕业课程学分审核环节，新系统中毕业课程学分由系统自动审核，研究生只要完成了经导师、学院（系）研究生科审核通过的个人学习计划内的所有课程即表示该生已完成毕业要求的课程学分（读书报告环节除外），可进入学位申请其他环节。
2、研究生毕业课程学分审核流程如下：研究生对照本专业培养方案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并提交（需在新系统中重新提交）——系统按培养方案规定最低课程学分要求（包括总学分、公共学位课程、专业课程、专业学位课程、必修课程等）初步审核个人学习计划：符合培养方案要求的个人学习计划系统审核后自动提交；不符合培养方案课程学分要求的个人学习计划填写具体原因后也可申请个人学习计划特批——个人学习计划导师审核——个人学习计划学院（系）研究生科审核——研究生毕业时对照审核通过的个人学习计划审核毕业课程学分——学位申请。
3、个人学习计划是毕业课程学分审核的依据，研究生必须在毕业课程学分审核前完成个人学习计划中制定的全部课程。研究生尽量按毕业最低课程学分要求选择课程，不要将与毕业要求无关的课程纳入个人学习计划。
4、研究生在个人学习计划提交导师、学院审核前，系统会自动对照该生所在专业培养方案有关最低课程学分要求对该份个人学习计划进行初审。培养方案规定的最低课程学分要求，包括总学分、公共学位课程、专业课程、专业学位课程、必修课程等要求是系统进行个人学习计划初审的依据，请仔细核对新系统中各自专业培养方案有关最低课程学分要求（目前系统自动按学校最低要求配置）。请及时与研究生培养处联系修改事宜。
5、对于部分特殊研究生，个人学习计划在提交导师、学院（系）审核时无法满足所在学科培养方案规定最低学分要求，该研究生在填写无法满足所在学科培养方案规定最低学分要求的具体原因后可申请个人学习计划特批，系研究生科根据实际情况，在审核这些研究生的个人学习计划时（系统提示与培养方案要求不一致），可通过调整该生所选课程的课程性质以达到培养方案规定最低学分要求后特批通过。
6、个人学习计划特批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研究生：（1）跨专业硕博连读生，硕士阶段课程性质可按原硕士阶段所在学科培养方案对应课程性质认定；（2）留学生，公共学位课程（政治课程及研究生英语课程）可用中国概况（博士生中国概况课程编号为5012001，硕士生中国概况课程编号为5022001。）、汉语（课程编号5002001）课程替代；（3）2011—2012学年秋季学期开始因政治课程改革导致政治课程学分比要求少1学分的研究生，学院特批时不必修改课程性质，系统允许自动通过。（4）2012—2013学年春季学期以后取得0500006研究生英语水平测试及0500007研究生英语交流能力二门课程学分的研究生，可用此二门课程替代原研究生英语课程（包括0510001博士生英语、0520001硕士生英语）。
7、对于老系统已通过课程学分审核的毕业研究生，新系统已将课程审核通过的标记继承至新系统，对这部分研究生无需再按新的流程进行课程毕业学分审核。对于夏季学期即将毕业的研究生，请各学院（系）研究生科及时通知研究生（及其导师）按此流程制定（审核）个人学习计划。
8、如有疑问：在系统中打印成绩查询页面，到研究生科教11—446室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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